投行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专项评价指标

一、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口径

每家证券公司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为当年完成发行、上市、挂牌或重组方案实施完毕的，且符合以下任一统计口径。

（一）保荐业务

统计口径一：发行人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1.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

2.拥有的核心技术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具有国际领先、引领作用或者对于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3.作为主要参与单位，或者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主要参与人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防科技奖，获奖等次不限，并将相关技术运用于主营业务；

4.独立或牵头承担与主营业务和核心技术相关的国家或部级科技重大专项或研发项目（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卫健委等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新药研制项目等）；

5.依托自有核心技术形成的主要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新产品、省部级首台/套重大装备、I类创新药、实现重大装备及关键设备、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进口替代的。

统计口径二：发行人研发情况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条件：

1.最近一年末研发人员数量占比12%（含）以上；

2.最近三年研发支出合计超过5亿元且研发支出比例（近三年研发支出总额/近三年营业收入总额，下同）超过3%；或最近三年研发支出合计超过2亿元且研发支出比例超过6%；或最近三年研发支出合计超过5000万元且研发支出比例超过40%。

同时符合统计口径一、二的项目不重复计算。

（二）债券业务

统计口径：科创债承销金额。
（三）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统计口径：重大资产重组（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入资产符合上述“统计口径一”或“统计口径二”。
（四）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
统计口径：北交所保荐上市、再融资业务，股转系统推荐、发行业务符合上述“统计口径一”或“统计口径二”；
北交所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置入资产符合上述“统计口径一”或“统计口径二”。
二、计分方式

投行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评价指标最高10分，拟按项目类型打分，考虑到不同类型项目服务高水平科技企业的贡献大小、工作难易程度等，将保荐业务、债券业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最高分值设为5分、2分、1.5分、1.5分。在保荐业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下设服务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比例一个指标；债券项目下设科创债承销金额一个指标。

（一）保荐业务

最高分5分，按照各公司项目占比分档计分。

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保荐项目比例=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IPO项目数量/评价期内IPO项目总数+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再融资项目数量/评价期内再融资项目总数*1/2。
	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比例
	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加分数值

	排序前5名
	5

	排序前10名
	4

	排序前20名
	3

	排序前30名
	2

	其他
	1

	备注：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数量小于5家的，该项加分不超过3分。


（二）债券业务
最高分2分，按照科创债承销金额分档计分。

	科创债承销金额
	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加分数值

	排序前5名
	2

	排序前10名
	1.75

	排序前20名
	1.5

	排序前30名
	1

	其他
	0.5


（三）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最高分1.5分，按照各公司项目占比分档计分。

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比例=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数量/评价期内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总数
	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比例
	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加分数值

	排序前5名
	1.5

	排序前10名
	1.25

	排序前20名
	1

	排序前30名
	0.75

	其他
	0.25

	备注：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数量小于5家的，该项加分不超过1分。


（四）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

最高分1.5分，按照各公司项目占比分档计分。

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项目比例=服务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项目数量/评价期内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投行业务项目总数
	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比例
	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加分数值

	排序前5名
	1.5

	排序前10名
	1.25

	排序前20名
	1

	排序前30名
	0.75

	其他
	0.25

	备注：保荐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项目数量小于5家的，该项加分不超过1分。


三、其他事项

（一）证明材料来源为：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公开转让说明书、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公司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中的相关表述。

（二）证券公司在同一评价年度服务同一科技企业多次融资的，累计计算次数。

（三）以联合保荐，联席主承销，联合独立财务顾问服务科技企业的，分别计入各证券公司的服务数量。

（四）开展辅导、持续督导业务不纳入统计范围。

（五）服务科技企业的范围：

1.保荐上市、股转系统推荐挂牌项目，为评价年度完成上市、挂牌的；

2.定向发行、再融资、债券项目，为评价年度完成发行的；

3.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北交所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项目、挂牌公司并购重组项目，为评价年度重组方案实施完毕的。

� 含沪深交易所保荐上市，再融资业务


� 含北交所保荐上市、再融资、发行并购业务；股转系统推荐、发行并购业务







